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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38号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文化中心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肖巍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918,727,5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63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692,944,9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1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225,782,5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22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人，代表股份3,005,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人，代表股份 3,005,6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3%。

（三）公司部分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均已向公司董事会履行了请假程

序；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议案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建宁先生、肖巍先生二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如下：

1.01换届选举李建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85,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3,7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771％。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李建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换届选举肖巍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95,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3,7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099％。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肖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审议通过议案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范海峰先生、张新先生、黄天东先生、欧永良先生四人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前述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表决结果如下：

2.01换届选举范海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96,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4,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32％。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范海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换届选举张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95,6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3,8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33％。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张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换届选举黄天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96,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4,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32％。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黄天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4换届选举欧永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96,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4,7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31%。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欧永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注：以上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彭明致律师、陈妍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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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8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

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6年5月20日16:0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文

化中心五楼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7名，其中：李建宁先生、范海峰先生、欧永良先生采用通讯方式表决。经全体董事推选，

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肖巍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一、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李建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2、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案》

董事会选举肖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3、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具体人员组成如

下：

（1）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李建宁（主任委员）、肖巍、卜永彪、范海峰、黄天东

（2）审计委员会：范海峰（主任委员）、张新、卜永彪

（3）提名委员会：黄天东（主任委员）、李建宁、欧永良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欧永良（主任委员）、范海峰、张新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肖巍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

任于富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陈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小强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聘任彭国林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前述人员简历详见附

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出席会议董

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4.1 关于聘任肖巍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 关于聘任于富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3 关于聘任陈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4 关于聘任杨小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5关于聘任彭国林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全票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

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换届选举的公告》。

5、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彭月燕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全票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

日报》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换届选举的公告》。

6、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丹娜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

日报》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1、李建宁先生个人简历

李建宁先生，1967年3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乐器

设计（钢琴）高级工艺美术师，1990年入职珠江钢琴，先后担任公司团委书记、纪委书记、副总

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董事长（代理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宁先生持有公司 79.3万股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

2、肖巍先生个人简历

肖巍先生，1972年9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工程硕士，钢琴高级乐器设计师，1995年

入职珠江钢琴，先后担任公司技术部科员、技术部副科长、技术部部长助理、技术部副经理、副

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巍先生持有公司20.15万股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

3、于富瑜女士个人简历

于富瑜女士，1983年5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工学硕士学位，乐器设计师，助理政工

师。曾任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科员、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组织部副部长，全资子公

司北京珠江钢琴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常务副总经理、党支部书

记，北京珠江钢琴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广州珠江钢琴集团音乐制品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

京珠江钢琴制造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参股公司乐海民族乐器发展（河北）有限公司董事以

及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富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

4、陈嘉先生个人简历

陈嘉先生，1982年1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曾任广东省广州市黄

埔区政府办公室科员、综合调研科副科长、秘书科主任科员，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道办

事处社区管理科科长，中共广东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任科员、组织处副处长，组织

部部长，共青团广东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

5、杨小强先生个人简历

杨小强先生，1986年3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法学硕士学位，持有专业技术职务及职

（执）业资格：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法律职业资格、企业法律顾问资格、高级经济师、中级审计

师、基金从业人员资格。曾任职于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小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

6、彭国林先生个人简历

彭国林先生，1981年1月出生，中国籍，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持有专业技术职务及职

（执）业资格：注册会计师、会计师、税务师。曾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桂林溢达

纺织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兼审计经理，深圳市众投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世联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资管财务总监。现任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董事及本公司

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财务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国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

7、彭月燕先生个人简历

彭月燕先生，1973年5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曾任公司财务科科员、物

资科科员、物资科科长助理、物资计划科副科长、物流部主管；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

琴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物流部经理。现任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董事及

本公司纪委委员、审计部副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月燕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具备与其所聘岗位相适应的任职经历、履职能力和条件。

8、李丹娜女士个人简历

李丹娜女士，1992年9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曾任职于公司战略投资

部，现任本公司证券投资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培训并已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丹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6-02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公司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李建宁先生、肖巍先生为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范海峰先生、张新先生、黄天东先生、欧永良先生为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卜永彪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李建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长，选举肖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所聘岗位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

中禁止任职的情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人数合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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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

门负责人的议案》以及《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副董事长肖巍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于富瑜女士为公司

副总经理，聘任陈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小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总

法律顾问，聘任彭国林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彭月燕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聘任李丹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均符合所聘岗位的任职要求，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情形。杨小强先生、李丹娜女士均已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

验，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董事会秘书

杨小强

020-81514020

020-81503515

yxq@prpiano.cn

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38号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李丹娜

020-81514020

020-81503515

ldn@prpiano.cn

二、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的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林建青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仍担任公司下

属子公司董事长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建青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

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林建青女士在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新瑞路6号公司5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少群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2人，代表股份136,933,7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39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32,894,3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0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7 人，代表股份 4,039,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0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7人，代表股份4,039,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9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67人，代表股份 4,039,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02%。
3、公司全体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

证律师以现场参会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737,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67%；反对 726,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5%；弃权4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4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954%；反对

72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841%；弃权 46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205%。

2、审议并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703,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19%；反对 726,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5%；弃权5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9,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561%；反对

72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841%；弃权 503,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98%。

3、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726,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84%；反对 726,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5%；弃权4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3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156%；反对

72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841%；弃权 48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003%。

4、审议并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738,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71%；反对 725,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1%；弃权4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4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102%；反对

725,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693%；弃权 46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205%。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2026年度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677,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825%；反对 750,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1%；弃权5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8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8976%；反对

75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807%；弃权 505,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217%。

6、审议并通过《关于2026年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694,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49%；反对 736,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6%；弃权5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9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160%；反对

736,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242%；弃权 503,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98%。

7、审议并通过《关于2026年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624,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37%；反对 802,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9%；弃权5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29,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806%；反对

80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631%；弃权 507,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63%。

8、审议并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612,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54%；反对 776,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4%；弃权54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18,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3008%；反对

77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343%；弃权 54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649%。

9、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615,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72%；反对 785,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3%；弃权5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21,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3627%；反对

78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348%；弃权 533,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02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建民、苏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6-033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时间

3.1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3.2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凯列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7.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7人，代表股份465,042,6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35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462,941,
6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65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5人，代表股份2,100,
9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6%。

7.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5人，代表股份2,100,
9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

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5人，代表股份 2,
100,9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3706%。

7.3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总裁、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64,496,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5%；

反对536,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4%；弃权9,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54,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9870%；反对536,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465%；

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665%。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64,496,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5%；

反对536,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4%；弃权9,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54,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9918%；反对536,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418%；

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665%。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4,489,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1%；

反对542,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弃权9,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48,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6925%；反对542,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411%；

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665%。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4,490,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2%；

反对542,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弃权9,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48,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7115%；反对542,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220%；

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665%。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464,496,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6%；

反对536,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3%；弃权9,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54,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0061%；反对536,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275%；

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665%。

6、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4,518,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4%；

反对518,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4%；弃权5,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77,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5.0723%；反对518,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660%；

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618%。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4,518,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4%；

反对518,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4%；弃权5,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77,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5.0670%；反对518,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664%；

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665%。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4,506,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7%；

反对530,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弃权5,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64,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4768%；反对530,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566%；

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665%。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李强、刘梦瑶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详见2026年5月2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

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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